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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富共享的角度看东西方的慈善事业 

沈骅 

（苏州科技学院 历史系，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全部财富是东西方社会都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其实现途径之一即是

慈善事业。西方的慈善观建立在严格的私有财产基础上，即财富共享的前提是私人所有，这使得

西方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个有力支撑点。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私有财产观念的淡漠，使

得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展开受到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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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始终受到人们

的关注和反复讨论。这一问题凸显的正是财富的私

人占有与社会共享之间的矛盾，于是，在何种程度

上以及如何实现财富的社会共享，可以说是人类社

会共同努力的一大目标。显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

佳途径之一就是慈善事业，这也是一个社会财富从

私人占有到全社会共享的过程。在东西方思想史上，

有关社会共享财富的论调均早早出现，而且都对东

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走向起了重要影响作用，不同的

是，西方在提倡共享社会财富的同时，从未否定财

富的私人占有，进而保护私有财产，这反而为财富

的社会共享打造了一个坚实基础；在中国，“均平”

式的财富共享观念自汉末以来广泛流行，在民间一

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财富的私人占有则受到忽

视，更轻视保护私有财产。上述差异在相当程度上，

对东西方慈善事业的不同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东西方早期的财富共享观 

私人财富如何为社会所共享，西方社会早就有

学者对此产生了兴趣。较早涉及这一话题的学者是

亚里士多德，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公有制、赞同私

有制，但也注意到后者会使得财富过于集中导致一

些弊端，于是试图调合两者，设计一套能取两者之

长又避其短的新方案，具体就是“财产可以在某一

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

在这种制度中，以道德风尚督促各人，对财物作有

利大众的使用，这种博济的精神就表示在这一句谚

语中：‘朋友的财物就是共同的财物’。”
[1]
“对财

物作有利大众的使用”即为私有财产的社会共享，

不过，亚里士多德寄希望的解决之道是借助良好的

“道德风尚”，而非制度设计。罗马帝国时期，西

塞罗也在《论责任》就明确指出：“‘自然’所创

造出来供人类共同使用的一切东西，人人都有权利

共享。”不过，西塞罗并没有对此进一步予以论证。 

中世纪时，西方学者仍然对私人财富的社会共

享保持着兴趣。著名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托马斯·阿

奎那对此有着深入分析，他明确提出：“一个人无

论有什么多余的东西，自然应该给予穷人，供他们

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阿奎那在实现私人财富

社会共享的具体途径上，远比亚里士多德要激烈。

他甚至主张“如果存在着迫切而明显的需要，因而

对于必要的食粮有着显然迫不及待的要求，──例

如，如果一个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物质匮乏的危险，

而又没有其他办法满足他的需要，──那么，他就

可以公开地或者用偷窃的办法从另一个人的财产中

取得所需要的东西。严格地说来，这也不算是欺骗

或盗窃。”
[2]
在阿奎那看来，当一个人物质匮乏到生

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他甚至可以用“公开地或者用

偷窃的办法”取得他人财物，这说明阿奎那把社会

共享置于保护私人财富的优先地位。 

可见，欧洲在中世纪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非

常有意思的‘私有共享’理论”。
[3]
这种理论承认私

有财产的必要性，同时借助于宗教道德，力求实现

财产的社会共享。但随着欧洲步入近代社会，很多

学者都将私有财产权看成为自然权利，私人财富实

现社会共享的呼声有所减弱，这一点后文还将涉及。 

再看我国，和西方一样，财富应当由社会共享

的观念同样很早就得到流传，先秦诸子曾指出社会

财富集中在少数社会阶层的分配不公现象，《老子》

第 77 章称：“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

损不足以奉有余”，并隐约表达了财富的社会共享

愿望，如《论语·季氏篇》称：“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4]
 

到东汉后期，社会上出现一部流传广泛、影响

巨大的《太平经》，代表当时的广大下层民众，提

出了要求实现私人财富社会共享的强烈呼声。《太

平经》卷 67《六罪十治诀》称：“或积财亿万，不

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



 
 84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4 期 

或流后生。所以然者，此乃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

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汉末天灾

人祸，不少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便将目光

投向了积聚大量财富的富家，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

的“救穷周急”，原因是财富为天地之仁的产物。

同卷还声称：“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

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

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

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之。”
[5]
富家

之所以坐所拥巨富，只是如仓中之鼠般偶然邂逅，

因而绝不能独食独享，而应当与天下人分享。值得

注意的是，上述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富家所占

有财富是否合法所得这一关键之处，“此家但遇得

其聚处”之说也很容易让民众在均分其财产时心安

理得。必须承认，这种“均平”式的共享观对普通

民众的诱惑极其巨大，唐末黄巢标榜自己“冲天太

保均平大将军”，两宋王小波起义打出“均贫富”

旗号，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以及太

平天国 “无处不均匀”的空想设计等无不以此为号

召，即是证明。 

可以看出，处于农业社会时期的东西方社会，

都承认财富由上帝（西方）或天、上天（东方）赐

与人类，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但区别在

于，西方在强调财富社会的同时，也认同个人财产

的合法性，并以此为社会共享的前提和基础；而东

方社会则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或很少讨论个人财产

的合法性。 

二、慈善事业是实现财富共享的途径之一 

实现财富的社会共享是东西方社会的共同呼

声，但是，财富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共享之间的矛盾

也是客观的，当私人占有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和数

量后，个人日益增长的财富数量与其日常需求已没

有必然关系，而从社会整体范围来看，人与人之间

所占有财富的不均等，也即贫富差异问题会日益成

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

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丰裕

到一定程度后，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

财富的共享，实现人类社会整体福利的进步和提高。 

那么，个人所占有的财富也即私有财产如何实

现社会共享？在制度层面上这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以

选择。 

其一，是政府层面，即通过政府税收等制度，

对个人财产作进一步有利于社会共享的强制性安

排，这最终发展成为政府的一种职责所在。早在 17

世纪初，英国通过实施“旧济贫法”，开始借助于

国家机器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这意味

着政府开始承担起原先由教会负责的济贫职责，从

这时起，济贫就从统治者的一种恩赐行为，渐渐演

变为政府的一种职责所在，称之为社会救助。此后，

19 世纪末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推行的社会保险

计划，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实行的社会保障举措，都

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实现对最贫困者的援助。到 20 世

纪 40 年代末，源起英国、迅速风行整个欧洲的福利

国家运动，剔除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这一模式确

确实实地体现出私有财产由社会共享的理念。私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也因此逐渐淡化，体现在

法律上，是西方国家在立法时加入私有财产的征收

和利用的有关条款，以此来鼓励和推进私人财富的

社会共享。较早者如 1919 年德国的《魏玛宪法》，

第 153 条第三款规定：“财产伴随着义务，其行使

必须同是有益于公共福利”，这一表述被 1949 年的

联邦德国《基本法》所沿用。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 5 条则规定：“没有正当补偿，任何人的私有财

产不得被征为公共使用”，也就是说，只要给予公

平和合适的赔偿，私有财产就可以被征用以满足公

共利益。 

我国自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也接受了政府通过

税收对个人财产作进一步有利于社会共享的观念。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缺少来自官府

的赈灾、施粥、安辑、移民等多种济贫行为，但这

种行为以救荒救灾为主体，且被视为皇恩浩荡的体

现，其基础在于道德和政治需求两个方面，前者如

儒家的仁政之说，后者则为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

避免社会动荡。直至民国时期，受到西方相关理论

的影响，政府才将社会救助视为自身不可推卸的职

责之一。如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社会部社会福利司

第一任司长谢征孚曾指出：“今日的社会救济并不

纯是一种以悲天悯人为基础的慈善设施，而是在义

务与权力对等的观念中，以及在社会的连带责任中，

政府与人民应有之职责。”
[6]
 

其二，是社会层面，即强调并鼓励拥有大量财

富的私人占有者即富裕阶层，加大对贫困者的各种

无偿帮助，这就是慈善事业。据《汉语大词典》，

“慈善”指的是慈爱、善良、仁慈、富有同情心。

在英文中，“慈善”一词有两个对应的词，一是

“charity”，另一个是“philanthropy”。前者更

强调针对穷人或困难群体的帮助和救济，而后者不

限于仅仅帮助穷人，更有博爱之意。而国外著名的

经济学贝克尔（Gary Becker）还从经济学角度把慈

善定义为：“如果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

系的人或组织，那么，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慈善’

或‘博爱’。”
[7]
如果说，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是一种

借助于公权力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其税收水平、福



 
第 4 期                        沈骅：从财富共享的角度看东西方的慈善事业                          85 

利水准的具体标准和程度，屡屡受到来到各方尤其

是保守主义的争论和质疑，那么慈善事业则是一种

以道德为基础的自愿性制度安排，由于是自愿性质

的，慈善事业总是和公益相联系，从而受到了社会

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 

在西方社会，自亚里士多德时就提倡德道层面

的社会共享，即“以道德风尚督促各人”，阿奎那

还进一步对社会共享财富的内在合理性进行了分

析，他认为公共幸福或谓公共福利要比个人利益重

要，所以不妨以公共幸福或谓公共福利作为判断财

产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之一，这样私有制虽然不违

反自然法，但“不应当妨碍人们对这种财富的需要

的满足”，
[8]
因此，实现财富的社会共享，可以看成

为是为上帝所认可的一项准则，也可以成为人类社

会的最高准则之一。这种观念为后来的近代西方社

会所接受，人类社会的财富都为上帝所赐予，个人

通过努力和拼搏，在市场经济中赚取了大量财富成

为成功者，但这些财富都来自于社会，成功者只是

替上帝掌握这些财产；这些财富也都来自于社会，

成功者应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即从事慈善。

尤其是当个人离开这个社会时，当然应该让这些财

富重新回到社会上去, 所以卡内基才有句名言：死

后留下大笔财富的人是可耻的。 

同样，《太平经》中代表下层民众发出的要求

富人“救穷周急”的强烈呼声，归根结底也是要求

实现财富的社会共享，只不过，限于当时特定的时

代背景，这种社会共享更带有一种较为明显的道德

强制内涵在内。之后，“救穷周急”说和儒家的性

善说、仁政和民本思想，佛教的慈悲、因缘业报说

等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慈善思

想和体系。可以说，在这些观念影响下的中国传统

社会，无论是普通民众、地方绅士还是知识分子，

都从来不缺乏慈善观念和热心于慈善的善行义举，

这从历朝历代举不胜举的善堂善会、义庄族田以及

近代以来涌现来了诸多民间慈善团体就可以看出。 

可见，以财富的社会共享为目标的慈善事业，

在东西方都有着源远流长的的历史，慈善思想在东

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也都有着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 

三、东西方慈善观念的内在差异 

从当前的慈善事业现状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我国的慈善事业较之于欧美发达国家有着不小的距

离。随举一例，据相关统计，美国每年有上千亿美

元的捐款，其中 80%是个人捐赠，而他们中七成左右

是普通人。反观我国，“为富不仁”、“仇富心理”

等字眼则屡屡现诸于媒体和网络。 

探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我国的慈善

体制中政府角色定位错位──或者说介入过多──

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慈善事业的举办主体

应该是非政府组织（NGO）、非赢利组织（NPO），

政府只需以免税等方式来鼓励人们和企业从事慈

善，以法制来监督、保障社会慈善机制的政党运行，

政府的职责是社会救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承担慈

善职能，但现实情况却是政府直接从事慈善事业，

民间团体如果试图介入慈善事业，则会遭遇种种诸

如挂靠单位、注册资金等门槛。显然，这种制度安

排大大压抑了民间社会和团体投身慈善事业的热情

和积极性。 

此外，还有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原因呢？笔者

以为，尽管东西方社会如前所述均不缺乏慈善观念，

但从与慈善观念紧密相联的财富共享观来看，东西

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如前所述，西方在推动财富由社会共享时有一

个重要前提即承认财富的私人占有，此后发展为对

私有财产权的严格保护。阿奎那认同贫困者以公开

或偷窃的方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权利，其实是一种极

端特例，是在个人面临“迫在眉睫的物质匮乏的危

险”、又没有“其他办法满足他的需要”的特殊情

况下。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私有财产权作为

新兴市民阶层与封建君主抗争的重要武器，被欧洲

的启蒙思想家们视为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自然法

和社会契约论的奠基者之一，格老秀斯反复强调私

有财产权利是一个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权利，“当

财产成立之后，一人若违反另一人的意志而掠夺他

的财产，即为自然法所禁止。”
[9]
自由主义的创始人

洛克甚至把私有财产权提高到和生存权同等重要的

地位，而“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

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10]

如

此，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借助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

等相关理论，有力论证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基

本上否定了中世纪阿奎那所主张的在物质匮乏的前

提下可以占有他人财产的说法。此后，西方学者并

没有停下对私有财产合理性的探讨，到康德和黑格

尔时，更把对私有财产合理性的论证提升到人类道

德的高度。康德否认了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个有

拥有财产与追求快乐或谓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无关，

而是为提高个体的道德水准，追求自我完善。黑格

尔更把私有财产权视为个人意志自由的外部表现，

“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
[11]

哈耶克则指出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就没有公正。

至此，私有财产权与人的尊严、自由即人的本质以

及社会正义相联系在了一起，使得私有财产权拥有

了较之自然权利论更为坚实的基础。 

由于这种社会共享以个人私有为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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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得西方的慈善事业在制度设计上要突出、保护

个人的财产权利，即捐献者、捐献企业不仅享有减

免所得税的当然权利，而且所有捐款的去向必须完

全公开透明。捐献者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所捐献

的不管是物还是钱，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其行为

完全是值得鼓励的博爱精神的体现，是社会共享的

实现途径，而鼓励的方式之一就是减免所得税。更

重要的是，慈善机构和组织只是受捐赠者的委托，

以一种更专业、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帮助受捐赠者，

因此，慈善机构和组织必须对捐赠者的私有财产负

责。表现为慈善机构和组织是可以支配这些捐赠，

但不具备所有权，每一分钱、每一样物的流向都必

须清清楚楚，完全透明，同时慈善机构和组织本身

也需要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第三方审计机构和公共

舆论等近乎苛刻的监督。也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监督

中，捐赠者才能充分信任慈善机构和组织，社会慈

善事业也才能日益壮大。 

再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前述以《太平经》为代

表的东方社会的私有共享论中，以“均平”为代表

的共享财富呼声极其强烈，使得在财富的私人占有

和社会共享这一对矛盾之间，私人占有处于明显的

弱势。再加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导致的贫富

差距过于巨大，私、私有常被贴上不道德、不正义

的标签，儒家宣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

不安”等观念，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使得中国

古代社会中要求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呼声弱不可

闻，于是，普通民众对社会财富的态度，“均平”

即平均分配式的共享成为压倒性的诉求，而不问财

富来源是否合法、剥夺他人合法私有财产的做法是

否合理，甚至陷入凡富者皆为剥削者、皆可平分其

财富的极端之中。 

如此，由于忽视了对私有财产的界定和保护，

导致我国的慈善事业难以建立在捐献的私有基础之

上。对富者而言，尽管社会一再提倡利他主义的慈

善精神，但因为缺乏对私有财产的界定，缺乏对合

法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即使是靠勤劳致富、拥有

合法来源财富的阶层，也只能以“藏富”的形式委

曲求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更多强调的是“均平”

和“均富”，而不是鼓励人们对财富的合法追逐、

保护人们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当个人捐献出一大

笔财富时，就会很容易引起他人的“仇富”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不少富者在乐于捐献的

同时，却坚决不肯暴露身份的社会现象了。对广大

社会公众而言，他们对多数带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

构和组织最大质疑之一，就是捐献钱物的流向不够

透明，就其本质而言，这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漠

视和侵犯。社会公众出于道德心捐献出了自己的财

物，可一旦捐献后，却连这笔“自己的”财物如何

使用、去向都无权获悉，社会公众的慈善热情受到

抑制也就可以想像了。 

四、余论 

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和西方一样，并不

缺乏慈善的意识和观念，社会上也不缺乏慈善的氛

围，这是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新时期得以迅速发展的

最根本原因之一。但仅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事

实上，慈善事业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部门，而应该

是社会领域各部门，但慈善事业又离不开政府。离

不开政府并不是指政府直接介入社会慈善事业中，

而是指通过立法和执法，为社会开展慈善事业提供

保障和扫清障碍，从而营造出一个能够促进和激励

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这其中，既包括降

低甚至取消社会公众和团体介入慈善事业的门槛，

又包括对社会慈善团体开展慈善事业的相关监督，

而后者，正是以对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为前提，如

此才能既进一步激励和提高公众的慈善意识，又促

进慈善机构和组织的运营纳入到良性轨道。显然，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

建立一个慈善意识深入人心、慈善体制运营良好的

慈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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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实验。比如有机化学的提取实验，可以涉及

到原料的选取、浸提液的选择、仪器的安装和使用、

溶剂的回收、沸点或熔点测定、产品的定性分析等

多个单项试验的操作技能，开设一个综合型的实验

就可以达到原来多个实验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

避免了重复操作、浪费时间、浪费试剂的不良现象。 

2.紧密结合实践 

结合各专业不同的特点设置一个和专业相关紧

密结合实际的实验。比如分析化学中铁的测定实验，

就可以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采集不同的样本，选

择合适的解样方法，用不同的方法测定铁含量，用

分析化学理论课学到的数据处理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对比不同的方法测定的结果，进行方法探

究。增强实验的趣味性和研究性，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结合教师的科研课题 

指导教师或同专业的教师如果有科研项目或科

研课题，就可以将项目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学生的实

验项目，让学生了解项目或课题的背景意义、实施

方案、应用前景等内容，充分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活

动中，培养学生积极思维自主研发的创新意识。 

三、开放性创新性实验课教学效果的检验 

开放性创新性基础化学实验平台的建设与实施

对提高基础化学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和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学生实验成绩的考核和

问卷调查两种方式进行评估。每一门实验课都制定

合理规范的试验考核模式，对学生的各项实验技能

进行考核评分得出实验成绩，与没有进行开放创新

改革的科目对比，以检验改革实验课的效果。结果

显示，学生的成绩提高，调查问卷普遍得到学生的

好评。教学效果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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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ness to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chemical 
experi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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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emistry is a highly experimental science.Experiment can not only verify and consolidate theory 
knowledge, but it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self-exploration. Basic 
chemistr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to freshers in many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platform provides a new mode an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cultivat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students' innovation concept.It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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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aritable cause of East and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alth-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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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t the entire wealth of society are shared by all the members is the goal that both eastern and weastern 
society are striving for. And the charitable cause is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achieve the goal. The charitable views 
of the west are based on strict private property, meaning that the premise of wealth-sharing is private ownership, 
which is the strong supporting point of weastern charitable caus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is weak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itable cause in our 
counry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private ownership; sharing; China and the West 




